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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來文1本文呈現檔、來文1附件1、來文1附件2(1060010418_Attach01.PDF、10600

10418_Attach02.ODT、1060010418_Attach03.PDF)

主旨：有關「教育部臺灣本土語言文學獎實施要點」部分規定，

業經教育部於中華民國106年2月9日以臺教社(四)字第105

0183779B號令修正發布，茲檢送發布令影本（含附件）1

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6年2月9日臺教社(四)字第1050183779C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本案電子檔得於教育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網站（http://e

du.law.moe.gov.tw/）下載。

正本：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等學校、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、宜寧學校財團法人臺中

市宜寧高級中學、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、臺中市私立弘文高級中學、臺中市

私立明道高級中學國中部、臺中市私立嶺東高級中學、臺中市私立大明高級中學

、臺中市私立立人高級中學、常春藤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常春藤高級中學、臺中

市華盛頓高級中學、東海大學附屬實驗高級中學、臺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學、臺

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、臺中市私立曉明女子高級中學、葳格學校財團法人臺中

市葳格高級中學、明德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明德高級中學、麗喆學校財團法人臺

中市麗喆國民中小學、臺中市私立育仁國民小學、台中市私立明道普霖斯頓國民小

學、臺中市私立華盛頓國民小學、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慎齋國民小學、國立中科

實驗高級中學國中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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